北京市大兴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bookmark: _GoBack]关于在互联网公布劳动人事争议仲裁裁决书的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规范在互联网公布劳动人事争议仲裁裁决书（以下简称裁决书）工作，进一步提高案件办理质效，切实增强仲裁公信力，根据《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完善多元处理机制的实施意见〉的通知》（京人社仲发〔2019〕146号）等规定，结合我区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北京市大兴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员会）在互联网公布裁决书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在互联网上公布裁决书，应当遵循依法、规范、及时的原则。
第四条 裁决书在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政府网站设立的通知公告专栏统一公布，公布的裁决书包括已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决书和裁决书的补正决定书。
第五条 裁决书应当在生效之日起90个自然日内在互联网公布。
第六条 裁决书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在互联网上公布：
（一）涉及国家秘密、军事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
（二）涉及未成年人的；
（三）不宜在互联网公布的其他情形。
第七条 在互联网公布裁决书，涉及相关身份信息时按下列方式处理：
（一）当事人为自然人的，保留姓氏，名字以“某”替代，其余信息应当删除；当事人为法人或者其他社会组织的，名称以“某单位”替代，住所地保留至区县，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保留姓氏，名字以“某”替代，其余信息应当删除；
（二）委托代理人是律师或者法律工作者的，保留其姓名、律师事务所、基层法律服务机构名称；委托代理人是其他人员的，保留姓氏及与当事人的关系，名字以“某”替代，其余信息应当删除；
（三）证人、涉及到的案外人，保留其姓氏，名字以“某”替代，涉及到的案外法人或者其他社会组织，名称以“某单位”替代，其余信息应当删除；
（四）如不同姓名或单位名隐名处理后发生重复的，通过在姓名或单位名后增加阿拉伯数字进行区分，如“某1”或“某单位1”。
第八条 除本办法第七条以外，裁决书中涉及到的其他下列信息应当删除。基于案情需要公布的，可用不能推断其真实信息的符号替代：
（一）自然人的家庭住址、通讯方式、身份证号码、银行账号、健康状况、车牌号码、动产或不动产权属证书编号等个人信息；
（二）法人以及其他组织的银行账号、车牌号码、动产或不动产权属证书编号等组织信息；
（三）其他依法不予公布的信息。
第九条 仲裁委员会应当向当事人告知在互联网公布裁决书的范围，并通过多种方式向公众告知在互联网公布裁决书的相关规定。
第十条 案件承办人员或仲裁委员会指定的专门工作人员应对拟进行网上公开的裁决书进行下列审核：
（一）是否属于可以在互联网公布的范围；
（二）是否存在本办法第六条所列的情形；
（三）是否按照本办法第七条、第八条的规定予以处理；
（四）引用法律是否准确，事实认定是否清楚。
第十一条 拟在互联网公布的裁决书，已按照本办法第七条、第八条的规定予以处理后，并经仲裁委员会审核通过后予以网上公布。未经审核的裁决书不得在互联网公布。
第十二条 在互联网公布的裁决书，除已按照本办法第七条、第八条的规定处理之外，应当与送达当事人的裁决书一致，不一致或者对文本处理不当的，仲裁委员会应当及时撤回，并经纠正后重新公布；发现存在不应公布情形的，仲裁委员会应当及时撤回。
第十三条 发现互联网公布的裁决书需要补正的，不得直接修改原上网公布的裁决书，应按照规定做出补正决定书，及时上网公布，并与原已公布的裁决书相关联。
第十四条 根据《国务院印发〈关于在有条件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试点对接国际高标准推进制度型开放若干措施〉的通知》（国发〔2023〕9号）有关要求，先行上网公布注册在本区自由贸易试验区内的用人单位已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决书，待条件成熟后，逐步推广至其他用人单位已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决书。
第十五条 法律、法规或者上级文件对本办法所涉及的事项有新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2024年8月19日起试行，并由北京市大兴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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